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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本校聘任來臺服

務之外籍教研人員 

聘任單位告知外籍教研人員來台事宜及調查相關資訊。 

教研人員入境前 

聘任單位填列外籍教研名冊，並請提供該聯繫窗口(第 1

聯絡人)及單位主管(第 2 聯絡人)名單及緊急聯絡方式。 

人事室彙集聘任單位填報名冊後，至教育部系統填報。 

聘任單位通知獲核定入境之教研人員向駐外使館及移

民署辦理特別入境簽證。 

教育部核定 

聘任單位聯絡窗口將即時取得之簽證及來臺班機期間

相關資訊回報人事室，人事室於入境日 5 個工作天前

至教育部「境外教研人員及學生來臺資訊系統」填報

入境名冊及入境申請資料追蹤表。 

外籍教研人員入境後 

1.聘任單位提醒
外籍教研人員
登機前應： 

A. 檢具 3 日內
COVID-19 核
酸檢驗陰性
報告。 

B. 完成電子「入
境檢疫系統」
線上申報。 

C. 提供校 內雙
語檢疫 文宣
及衛教影片。 

D. 告知欲 辦理
外僑居 留證
者可待 檢疫
期滿後辦理。 

2.告知檢疫場所
並協助備齊防
疫用品。 

3.確認教師由機
場報到動線及
流程。 

1.聘任單位提醒
外籍教研人員
入境時出示手
機「入境檢疫
系統」憑證畫
面通關。 

2.聘任單位主動
告知學校外籍
教研人員已入
境。 

3.聘任單位辦理
外籍教研人員
入住費用經費
墊付及核銷事
宜。 
 

外籍教研人員入住集中檢疫所 14 天 

外籍教研人員自主健康管理 7 天(期間不得進入校園) 

外籍教研人員至本校報到 


